



房 地 产 估 价 报 告




估价项目名称：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青岛衡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白水彬（注册号：3720160039）
     王西西（注册号：3720170044）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2018年6月7日
估价报告编号：青衡房估字第180603号





[bookmark: _Toc450139889][bookmark: _Toc450679603][bookmark: _Toc450140728]致估价委托人函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我们对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实地查勘情况和收集的有关资料对估价对象价值进行了专业分析、测算。现将评估报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价值时点：根据实地查勘日期确定为2018年6月4日。
估价对象：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利人为李炳臻、纪爱令，房地产权属证号为市201136681，坐落为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建成年代为2011年；房屋结构为钢混，建筑面积为107.05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住宅。
估价目的：为确定上述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估价结果：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素进行分析，结合估价对象的状况，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单价为19188元/平方米，房地产总价：2054075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零伍万肆仟零柒拾伍元整。
估价报告完成日期：2018年6月7日。
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至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特别提示：报告使用方只可按照本报告的评估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它用途；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本所同意，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法定代表人签字：	

青岛衡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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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0851460][bookmark: _Toc450140729]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良好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或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我们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的勘验仅限于估价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估价人员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验的责任。
6、本报告没有其他专业帮助，未采用其他相关专业意见。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白水彬
	3720160039
	
	

	王西西
	3720170044
	
	


[bookmark: _Toc450851461][bookmark: _Toc450140730]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估价对象产权明晰，用途合法，布局完整，手续齐全，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2、估价对象配套设备能正常使用、建筑质量符合安全标准、周围无环境污染，使用中无安全隐患。
3、市场供应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
4、本估价报告所出具的结果是公允的市场价值，即在价值时点预期能够成交的可能价格，它依据了以下假设：
（1）在价值时点前，相对于物业的特性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而言，有一段合理的谈判周期，在此周期内，市场状态和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 
（2）该物业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市场上存在自愿销售的卖者和自愿购买的买者；
（3）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附加出价，不考虑遇有不可抗力或未来市场变化风险和短期强制处分等因素。
（4）未考虑价值时点以后结构质量、使用功能布局、设备安装和装修变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二、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而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对象除租赁权之外无任何他项权利限制为假设前提，且未考虑形成该资产可能存在负债条件下计算得出的。



三、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所出具的结果仅供估价委托人作为执行案件的价值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它用途。
2、本估价报告所出具的结果为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变化，该结果需作相应调整。本估价报告的应用有效期为自报告提交之日起壹年。
3、本报告专为估价委托人所使用，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和估价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bookmark: _Toc450140731][bookmark: _Toc450851462]
估价结果报告
[bookmark: _Toc450140732][bookmark: _Toc450851463]一、估价委托人
[bookmark: _Toc450851464][bookmark: _Toc450140733]名称：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199号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单位名称：青岛衡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16号
法定代表人：刘玲玲
资质等级：贰级
联 系 人：刘光磊
联系电话：0532-82657975
[bookmark: _Toc450140734][bookmark: _Toc450851465]三、估价目的
本次估价目的是根据估价委托人的要求对李炳臻、纪爱令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确定上述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450851466][bookmark: _Toc450140735]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为李炳臻、纪爱令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利人为李炳臻、纪爱令，房地产权属证号为市201136681，坐落为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建成年代为2011年；房屋结构为钢混，建筑面积为107.05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住宅。
根据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小区为金日紫都小区，现状用途为住宅，周边多为住宅小区；估价对象东临董村社区、南临烟吉路、西临天山一路、北临墨水河，距离青新高速、青银高速较近，对外交通状况良好，附近有634路、636路、775路、928路等公共交通路线，公共交通较便捷；周边有宾馆、银行、学校等公共配套设施，距离青岛农业大学较近，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
2、土地基本状况
根据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所在宗地东至通路、南至烟吉路、西至天山一路、北至墨水河，宗地内地质状况一般，地形条件一般。宗地内实际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上水、下水、通路、通电、燃气、暖气、通讯，场地平整）。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期限至2078年5月18日止，土地共用使用权面积139291平方米。
3、建筑物基本状况
[bookmark: _Toc450140736][bookmark: _Toc450851467]根据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地上共15层，房屋结构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1年；楼座公共部位：外墙为保温真石漆，内墙面刷乳胶漆，地砖地面、单元门为防盗门，楼梯间为大理石踏步、不锈钢护栏，楼层布局为2梯4户。估价对象所在层数为11层，房屋入户门为防盗木门，室内装修情况：内门木门，塑钢窗，客厅为天池吊顶，吊顶四周装有射灯，卧室及客厅木地板、内墙粉刷抹腻子，卫生间和厨房地砖地面、墙面贴瓷砖。
五、价值时点：
根据实地查勘日期，确定价值时点为2018年6月4日。
[bookmark: _Toc450851468][bookmark: _Toc450140737]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结果为前述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
[bookmark: _Toc450140738][bookmark: _Toc450851469]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合法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替代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等房地产估价原则。
1、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益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和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在其他方面，如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
2、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
3、价值时点原则：
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它是某一时点上的价格。在不同时点，同一宗房地产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价值时点原则是指求取某一时点上的价格，所以在评估一宗房地产的价格时，必须假定市场停止在价值时点上，同时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状况通常也是以其在该时点的状况为准。
4、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中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房地产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房地产，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房地产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房地产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所谓最高最佳利用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它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以能使估价对象获利最多的用途和开发强度来衡量。这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中，每位房地产拥有者在主观上都试图充分地发挥房地产的潜力，采用最高最佳利用方式，取得最大的收益。

[bookmark: _Toc450851470][bookmark: _Toc450140739]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6、《青岛市城市房屋估价管理暂行办法》；
[bookmark: _GoBack]7、《青岛市城市房屋估价标准》；
8、《青岛市各类房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9、《司法鉴定流程管理和相关文书技术规范》；
10、《司法鉴定委托书》（（2018）鲁0214法司鉴572号）；
11、《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
1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13、房地产市场行情信息资料；
14、估价人员现场勘估情况记录。
[bookmark: _Toc450851471][bookmark: _Toc450140740]九、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几种方法。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确定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1、宜选用的估价方法：
（1）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法仅适用于市场比较稳定，有大量丰富交易实例的地区，并且交易实例与估价对象应有相关性和替代性；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及市场调查之后，得出该区域房地产市场活跃，存在较多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故选取比较法作为本次估价的评估方法。
（2）收益法是在估算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还原利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评估时日收益总和的一种估价方法；适用于房地产租赁市场比较活跃的地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开市场上类似房地产租赁市场比较活跃，物业的客观收益能通过市场调查得到，且估价对象作为住宅，具有收益性，适于选用收益法测算该房地产的收益价值，故选取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评估方法之一。
2、不宜选用的估价方法：
（1）成本法是在价值时点以开发或建造估价对象所需要的各项成本费用之和为基础，再加上正常利润和税金，得出估价对象的重置价格，然后再扣除折旧，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成本法较为适用于如学校、工厂、医院、图书馆等较少发生交易的或非经营性、非收益性的房地产价值的评估，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可出租具有收益性，不适用该方法进行测算。
（2）假设开发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有、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价值测算，多用于可供开发的土地、在建工程、可重新开发，更新改造或变更用途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估价对象为已开发完成的房地产，且无再开发改造的必要，故不适用该方法进行评估。

[bookmark: _Toc450140741][bookmark: _Toc450851472]

十、估价结果：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经过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了分析、测算和判断，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bookmark: _Toc450140742][bookmark: _Toc450851473]本次估价对象为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107.05平方米，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单价为19188元/平方米，房地产总价：2054075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零伍万肆仟零柒拾伍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白水彬
	3720160039
	
	

	王西西
	3720170044
	
	


[bookmark: _Toc450140743][bookmark: _Toc349230884][bookmark: _Toc450851474]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8年6月4日
[bookmark: _Toc349230885][bookmark: _Toc450140744][bookmark: _Toc450851475]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6月7日




青岛衡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bookmark: _Toc450851476][bookmark: _Toc450140745]附 件
[bookmark: _Toc450851477][bookmark: _Toc450851478]1、司法鉴定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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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0851479]3、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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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1、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为李炳臻、纪爱令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根据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小区为金日紫都小区，现状用途为住宅，周边多为住宅小区；估价对象东临董村社区、南临烟吉路、西临天山一路、北临墨水河，距离青新高速、青银高速较近，对外交通状况良好，附近有634路、636路、775路、928路等公共交通路线，公共交通较便捷；周边有宾馆、银行、学校等公共配套设施，距离青岛农业大学较近，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
2、实物状况
（1）土地基本状况
根据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所在宗地东至通路、南至烟吉路、西至天山一路、北至墨水河，宗地内地质状况一般，地形条件一般。宗地内实际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上水、下水、通路、通电、燃气、暖气、通讯，场地平整）。
（2）建筑物基本状况
根据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地上共15层，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建成于2011年；楼座公共部位：外墙为保温真石漆，内墙面刷乳胶漆，地砖地面、单元门为防盗门，楼梯间为大理石踏步、不锈钢护栏，楼层布局为2梯4户。估价对象所在层数为11层，房屋入户门为防盗木门，室内装修情况：内门木门，塑钢窗，客厅为天池吊顶，吊顶四周装有射灯，卧室及客厅木地板，内墙粉刷抹腻子，卫生间和厨房地砖地面、墙面贴瓷砖。
3、权益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利人为李炳臻、纪爱令，房地产权属证号为市201136681，坐落为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建成年代为2011年；房屋结构为钢混，建筑面积为107.05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住宅。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期限至2078年5月18日止，土地共用使用权面积139291平方米。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1、区域情况分析
青岛是一座以港口贸易、现代化工业、海洋科研和旅游度假为主要特色的沿海开放城市，是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国家计划单列城市。青岛市对外交通便利，308国道、济青高速、烟青公路、胶济铁路、青黄环海公路等国家、省级公路对外沟通，市内交通根据纵横干线连二环的规划路网进行建设，开辟了三十余条国内航线和香港、日本、韩国等国际航线，对外交通已基本形成了以港口为枢纽，海陆空立体并进的“大口岸”网络。
城阳区是青岛市六个市辖区之一，东依崂山区，南接李沧区，西临胶州湾与胶州市相邻，北与即墨市毗连。城阳区地处青岛市区北部，两面平原，一面环山，一面临海，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是环胶洲湾经济聚集带的中坚地带和青岛市最重要的工业发展腹地及农副产品供应基础。域内有青岛国际空港流亭国际机场、国内最大的公路立交桥――流亭立交桥和国内最大的跨海大桥――环胶州湾高速公路跨海大桥，与全国著名港口                                                                                                                                                                                                                                                                                                                                                                                                                                                                                                                                                                                                                                                                                                                                                                                                                                                                                                                                                                                                                                                                                                                                                                                                                                                                                                                                                                                                                                                                                                                                                                                                                                                                                                                                                                                         1青岛港和黄岛前湾港近在咫尺。胶济铁路、 308 国道、 204 国道、济青高速公路、烟青公路纵横交错，形成极其便利的立体交通网络，是青岛通向国内外的必经之地。
初步核算，2017年预计全区生产总值完成1009亿元，增长8.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4.7亿元，增长9.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21亿元，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63.5亿元，增长12.6%；对外贸易总额完成101亿美元，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首次实现GDP过千亿、财政收入过百亿、对外贸易过百亿美元，这在我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城阳已跃升到新的城市能级。
2、房地产市场状况分析
2015年随着二孩政策放开的推进，政府频放房地产利好讯息，开发商频繁拿地，加之央行降低首套房商贷首付，商贷及公积金连续5次降息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大减轻购房者购房压力，使正在观望的刚需及改善型购房者从容入市，推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回暖。2016年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地，首套商品住房交易契税的降低，城市基础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旧城旧村改造的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创造出良好的房地产市场环境。2017年，青岛实施房产新政，市内六区限购、全市限售，区域成交分化明显。市区限购需求外溢，主城区供应稀缺及规划利好等多重因素致郊区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提升。2017年商品住宅共成交1677.34万平米/15.4万套，同比下降14.53%/16.95%。月均成交139.7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53%。城阳区近年来房地产发展状况良好，未来一年该区域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房地产价格将稳中有升。
三、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利用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资料及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设计用途为住宅、现状用途与规划用途相一致，确定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方式为住宅。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几种方法。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确定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1、宜选用的估价方法：
（1）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该方法仅适用于市场比较稳定，有大量丰富交易实例的地区，并且交易实例与估价对象应有相关性和替代性；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及市场调查之后，得出该区域房地产市场活跃，存在较多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故选取比较法作为本次估价的评估方法。
（2）收益法是在估算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还原利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评估时日收益总和的一种估价方法；适用于房地产租赁市场比较活跃的地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开市场上类似房地产租赁市场比较活跃，物业的客观收益能通过市场调查得到，且估价对象作为住宅，具有收益性，适于选用收益法测算该房地产的收益价值，故选取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评估方法之一。
2、不宜选用的估价方法：
（1）成本法是以估价对象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的估价方法。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值取决于其效用，而非花费的成本。成本法较为适用于如学校、工厂、医院、图书馆等较少发生交易的或非经营性、非收益性的房地产价值的评估，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可出租具有收益性，不适用该方法进行测算。
（2）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价值测算，多用于可供开发的土地、在建工程、可重新开发，更新改造或变更用途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估价对象为已开发完成的房地产，且无再开发改造的必要，故不适用该方法进行评估。
五、估价测算过程
（Ⅰ）比较法
1、比较法原理：
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公式：比较单价=可比实例成交价值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房地产状况调整
市场单价=（比较单价1+比较单价2+比较单价3+……+比较单价n）÷n
2、选择可比实例:
选择可比实例时，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和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市场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依据估价思路选择了近期位于同一供需圈内的三个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作为可比实例：
实例A：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11层，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9100元/平方米。
实例B：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6层，建筑面积108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8500元/平方米。
实例C：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10层，建筑面积130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880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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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房地产状况因素说明表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日期
	近期
	近期
	近期
	近期

	繁华程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交通便捷程度
	较优
	较优
	较优
	较优

	环境状况
	较优
	较优
	较优
	较优

	公共配套设施
	较完备
	较完备
	较完备
	较完备

	城市规划限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面积大小（m2）
	107.05
	133.1
	108
	130

	平面布局
	较合理
	较合理
	较合理
	较合理

	临路状况
	临小区内道路
	临小区内道路
	临小区内道路
	临小区内道路

	基础设施完备程度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较齐全

	建成年代
	2011
	2011
	2011
	2011

	装修
	中档装修
	中档装修
	中档装修
	中档装修

	楼层
	11层/15层
	11层/18层
	6层/18层
	10层/18层

	朝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南北向

	光照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特殊因素
	无
	无
	无
	无


房地产状况比较修正结果表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
	100
	100
	100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限制
	100
	100
	100
	100

	面积大小
	100
	100
	100
	100

	平面布局
	100
	100
	100
	100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完备程度
	100
	100
	100
	100

	建成年代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95
	99

	朝向
	100
	100
	100
	100

	光照
	100
	100
	100
	100

	特殊因素
	100
	100
	100
	100

	修正系数
	
	1
	1.0526
	1.0101



4、求取比较价格VA、VB、VC：
VA=19100×100/100×100/100×1=19100（元/平方米）
VB=18500×100/100×100/100×1.0526=19473.1（元/平方米）
VC=18800×100/100×100/100×1.0101=18989.9（元/平方米）
5、计算结果
将上述比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房地产单价=（19100+19473.1+18989.9）÷3= 19188（元/平方米）
房地产总价=19188×107.05=2054075（元）
（Ⅱ）收益法
1、收益法原理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当中的报酬资本化法。即根据估价对象在未来可使用年限 ( 经济收益年限 ) 内的经营、使用过程中获得净收益的能力，采用适当的报酬率 ( 折现率 ) 将估价对象在未来可使用年限 ( 经济收益年限 ) 内各年的净收益折算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确定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价值。
2、房地产总收益
（1）计算第一年房地产总收益
根据对估价对象周边类似住宅的调查：金日紫都住宅，2层/18层，建筑面积89平方米，中档装修，月租金1833元，租金约为0.69元/平方米.日；金日紫都住宅，6层/18层，建筑面积89平方米，中档装修，月租金1800元，租金约为0.67元/平方米.日；金日紫都住宅，11层/18层，建筑面积90平方米，中档装修，年租金1800元，租金约为0.67元/平方米.日。
经过调查分析比较，该区域同类物业毛租金约为0.6-0.8元/平方米.日，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估价对象中档装修，位于11层/15层，地理位置较好，距离青岛农业大学较近，此次评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日租金取值0.7元/平方米.日。
则第一年房地产总收益=日租金×有效出租面积×365
=0.7×107.05×365=27351.3（元）
（2）计算第一年房地产总费用
①管理费。由于估价对象物业管理费为承租方另行缴纳，而出租方所支付管理成本较少，管理费取年租金的2%。
管理费=年租金×2%=27351.3×2%=547（元）
②维修费。估价对象同类型房屋的室内装修、设备设施等维修、养护、管理和环境卫生等所收取的费用一般为承租方承担，而估价对象房屋公共部位、主体结构和合同未记载的事项所产生的费用一般为出租方承担，估价对象建于2011年，房屋公共部位维护情况良好，主体结构稳定、根据对同类房屋市场调查情况分析，本次评估时，房屋维修所需分摊费用按房屋重置价格的0.5%计。
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参照《2017年房屋建筑工程平方米造价指标》，结合当地类似建筑物的平均造价水平，本次估价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重置价格为3000元/平方米。
维修费=重置价值×0.5%=3000×107.05×0.5%=1605.8（元）
③保险费。根据保险公司平均收费的水平，房屋保险费一般取房屋重置价格的0.1%-0.2%，估价对象结构及工程质量良好，本次评估保险费取建筑物重置价值的0.1%。
保险费=重置价值×0.1%=3000×107.05×0.1%=321（元）
④相关税费。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及估价对象所在地相关税收政策，其他个人出租住房，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应纳税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出租经营性用房的房产税税率为12%。
相关税费=年租金×1.5%+年租金×12%=3692.5（元）
年房地产总费用=①+②+③+④
=547+1605.8+321+3692.5=6166.3（元）
（3）计算第一年房地产纯收益
第一年房地产纯收益=年房地产总收益-年房地产总费用
=27351.3-6166.3=21185（元）
（4）房地产报酬率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还原率计算方法有市场提取法、累加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和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本次房地产收益率采用市场提取法确定。
所谓市场提取法，搜集市场上三宗以上类似房地产的价格、净收益等数据资料，选用相应的收益法计算公式，求出报酬率。
我们调查了该区域类似住宅销售及租赁情况。
①销售情况
实例A：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11层，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9100元/平方米。
实例B：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6层，建筑面积108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8500元/平方米。
实例C：位于金日紫都住宅小区，建成于2011年，楼座共18层，实例位于10层，建筑面积130平方米，中档装修，售价为18800元/平方米。
经过调查分析比较，该区域同类物业均价约为19500元/平方米。
②租赁情况
根据对估价对象周边类似住宅的调查：金日紫都住宅，2层/18层，建筑面积89平方米，中档装修，月租金1833元，租金约为0.69元/平方米.日；金日紫都住宅，6层/18层，建筑面积89平方米，中档装修，月租金1800元，租金约为0.67元/平方米.日；金日紫都住宅，11层/18层，建筑面积90平方米，中档装修，年租金1800元，租金约为0.67元/平方米.日。
经过调查分析比较，该区域同类物业毛租金约为0.7元/平方米.日。
③根据区域平均租金及平均售价情况，根据资本化率求取公式
房地产报酬率=年房地产纯收益/房地产价格
=0.7元/平方米.日×365日÷19500元/平方米=1.31%
经分析本次评估房地产报酬率取1.3%。
（5）年净收益增长率
根据《青岛市统计年鉴》，青岛市2008-2017年居住价格指数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增长率
	0.109
	0.039
	0.026
	0.036
	0.053
	0.023
	0.035
	0.022
	0.008
	0.022
	0.03
	0.019
	0.021


从上表可以求出，近十年青岛市房地产价格平均增长率为2.69%。通过调查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未来规划发展状况、产业聚焦度以及周边同类型物业的租赁情况，同类型用房的年平均租金水平一般以2%-3%的幅度递增。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并参照青岛市居住价格指数变化状况，预计估价对象净收益会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长为2.7%，即年净收益增长率为2.7%。
（6）剩余收益年期确定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期限至2078年5月18日止，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59.96年，根据《物权法》第149条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简体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等），非生产用房耐用年限为60年，估价对象建成年代为2011年12月22日，截至价值时点2018年6月4日，已使用6.45年，剩余使用年限为53.55年；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剩余收益年期取53.55年。
（7）计算房地产收益价格
房地产收益价格=第一年纯收益÷（房地产报酬率-年净收益增长率）×{1-[（1+年净收益增长率）÷（1+房地产报酬率）]^剩余收益年期}
=21185÷(1.3%-2.7%)×{1-[（1+2.7%）÷（1+1.3%）] 53.55}
=1642603（元）
房地产单价=1642603÷107.05=15344（元/平方米）
（Ⅲ）房地产估价结果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评估，比较法估价结果房地产单价为19188元/平方米，收益法估价结果房地产单价为15344元/平方米，两种方法估价结果相差较大；经综合分析、测算与判断，认为比较法结果更为准确，更能直观反应当前该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而收益法测算结果偏离市场行情较多，原因主要有该区域房地产租售比异常，房地产报酬率，净收益增长率等不确定因素较多，预期收益的不可预见性较大。
综上，本次评估选取比较法测算结果为估价结果，即
房地产单价=19188元/平方米
房地产总价=19188×107.05=2054075（元）
六、估价结果确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经过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了分析、测算和判断，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本次估价对象为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室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107.05平方米，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单价为19188元/平方米，房地产总价：2054075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零伍万肆仟零柒拾伍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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